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

「補助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」申請注意事項 
113.1.24修正 

一、 本業務僅受理專書書稿件，已出版的成書，不予受理。 

二、申請單位需為實體營業事業體。如為大集團下的子公司，具獨立統一編號者，所提供單據應以

子公司抬頭及統編進行開立；如不具獨立統一編號（使用的統一編號屬主公司），各式單據（含

估價單）需為主公司的抬頭，並以主公司的名義向本中心提出申請。 

三、向本中心遞交申請的文件，第一項紙本書稿，請以快遞或親送至9樓，其餘第二至六項文件，

請上傳電子檔至線上申請系統： 

(一) 1本紙本書稿（須為審查修改後的定稿，請裝訂成冊）。 

(二) 1份申請書PDF檔，其內容依序如下： 

        1. 中心申請表格（請下載最新表格，審查人請一一打〝匿名審查〞，申請人請簽章、日

期請勿空白）； 

        2. 編輯委員會成員名單及其簡歷（總頁數至多不超過兩頁）； 

        3. 作者簡歷（專書）；編者及各篇論文作者名單及其簡歷（論文合集），簡歷請精簡 

        4. 全部評審的審查意見（審查人須匿名處理；若為手稿，請代為打字）； 

        5. 作者/編者依審查意見進行修改的修改對照表或回應資料； 

        6. 編輯委員會針對「兩份外審意見及作者/編者修改說明」討論的會議紀錄（如委員與

作者/編者互為同事須於會議紀錄上註明已迴避）； 

        7. 作者將未曾出版的學位論文改寫成專書，應檢附學位論文目次及修改說明。 

(三) 1份同意書PDF檔。同意書依照書稿出版時間的差異，有以下3種版本，請擇一填寫。 

 同意書_公告補助名單之後出版，全數印刷補助字樣者 

 同意書_公告補助名單之前先少量出版，獲補助之後全數印刷補助字樣者 

 同意書_公告補助名單之前出版，可以全數回收貼標籤者 

(四) 因僅受理尚未出版的專書書稿，請檢附1份預估支用經費明細表（務必依照實際產生的相

關出版費用進行合理預估）、所列經費項目的廠商估價單（抬頭須有廠商名稱並詳列品名、

數量、單價、總金額等明細，另請注意本業務不補助運費、紙箱等非印製相關費用）。 

其次，本業務不補助審查費及二代健保相關費用，各類單據開立日期須介於2024年1月申

請書的申請日期之後至2024年12月31日之間，且日後獲補助時須提供正本（各類人事所得

費用，除提供單據外，須額外附上出版社切結書，切結內容為「個人工作者不得為出版社

之員工」以及「各項所得費用均符合我國會計法、所得稅法及全民健康保險法相關規定」）。



請注意，各類單據的開立日期請勿早於申請書上的申請日期，否則不予以核銷！ 

(五) 1 份中心申請表格的 WORD 檔（審查人須具名）。 

(六) 1 份書稿 PDF 檔（一面一頁，請自行加密處理並加上出版社浮水印）。 

四、（重要！）獲本中心補助者，應提供正本支出憑證進行核銷結報，所提供正本單據的總金額須

大於或等於補助金額，以下事項敬請配合： 

(一) 請保留申請案的所有支出憑證正本，切勿送出進行營業稅的進項稅額扣抵，以免日後無法

提供正本單據。 

(二) 請將申請案書籍的相關出版費用獨立開立發票，避免與其他書籍混合開立。 

五、本業務只受理預計在臺灣出版的專書初版書稿，不受理再版或修改後重新出版的書稿，申請前

請確實與作者詳加確認，再簽訂中心同意書。以中文書寫的書稿獲補助後，應以繁體中文印刷

出版。獲補助之書稿，應依本業務作業要點第十條規定，於書籍上註明「本書獲國家科學及技

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出版」。 

六、本中心期刊審查專書書稿案，通過期刊審查之後，擬由出版單位申請專書出版補助者，得以本

中心寄給作者的中心通知公文、期刊審查通過證明、期刊所有的審查意見之影本，向本中心提

出申請，出版單位可不必再邀請學者審查該書稿。 

 

感謝您的配合！ 


